
台
花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七
十

l
!

老

人在
宅
服

目U

長
者
是
社
會
的
資
產
，
他
們
具
有
豐
富
的
人
生
閱
歷

，
年
輕
時
，
貢
獻
一
己
之
力
服
務
於
社
會
，
帶
動
社
會
進

步
。
如
今
，
他
們
年
華
逝
去

，

體
力
衰
退
，
理
當
是
享
受

服
務
的
時
刻
。
然
依
攘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一
項
「
我
國
現
行
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及
福
利
支
出
」
報
告
指
出
，
現
代
老
人
福

利
措
施
所
能
提
供
的
福
祉
，

與
過
去
我
國
家
庭
制
度
崇
尚

幾
代
同
堂
，
長
老
生
活
在
兒
孫
承
歡
的
天
倫
之
樂
相
比
，

相
去
甚
遠
。
故
政
府
在
老
人
福
利
措
施
，
應
策
重
於
無
依

老
人
的
安
養
與
貧
困
老
人
的
教
助
。

同
時
，
台
北
市
在
七
十
一
年
九
月
於
基
層
陸
續
成
立

十
二
個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，
經
社
工
具
遍
訪
低
收
入
之

長
老
發
現
單
身
無
依
者
比
比
皆
是
。
雖
然
社
工
具
定
期
訪

棍
，
關
懷
其
心
理
，
輔
導
其
運
用
社
會
賢
頓
改
善
生
活
，

但
因
資
頓
有
限
，
對
一
些
行
動
不
便
，
不
會
自
理
家
務
的

長
者
，
卸
無
法
使
其
獲
得
妥
善
的
照
顧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本

局
特
遵
奉
行
政
院
七
十
二
年
度
「
加
強
老
人
一
福
利
」
計
畫

，
於
七
十
三
年
度
積
極
爭
取
經
費
辦
理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。

工
作
概
況

一
、
緣
起•• 

三
年
度
l
J

務

工

作
報
告

刊
由
於
工
業
化
所
帶
來
都
市
及
社
會
的
快
速
變
遲
，
導

致
傳
統
家
庭
結
構
急
遲
改
變
，
傳
統
的
敬
老
、
孝
親

的
倫
理
道
德
，
日
趨
混
簿
，
尤
其
老
年
人
口
愈
來
愈

多
，
老
人
問
題
進
成
為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上
極
重
要
一

環
。

M
W年
老
的
人
本
身
在
經
濟
來
源
與
所
得
方
面
、
社
會
角

色
典
人
際
關
係
芳
面
、
心
理
與
精
神
狀
態
方
面
及
身

體
健
康
等
四
芳
面
產
生
變
化
，
故
常
面
臨
經
濟
方
面

的
問
題
，
人
際
適
應
上
的
困
難
，
心
理
適
應
及
社
會

功
能
失
調
，
以
及
醫
療
照
顧
上
的
問
題
，
苦
缺
乏
妥

善
的
照
應
，
易
形
成
社
會
適
應
的
困
擾
。

閻
長
者
再
學
習
及
再
社
會
化
的
能
力
較
弱
，
若
能
在
其

原
有
的
生
活
環
境
安
享
餘
年
，
可
、
避
免
許
多
心
理
及

適
應
問
題
。

的
胸
年
長
的
人
念
舊
觀
念
強
，
不
易
接
受
新
環
境
，
尤
不

喜
行
動
受
限
，
故
機
構
式
的
安
養
常
不
能
吸
引
老
人

，
況
目
前
本
市
安
養
機
構
仍
相
當
有
限
。
甚
多
老
人

即
使
已
有
意
願
接
受
機
構
式
安
養
，
卸
仍
不
得
其
門

而
入
。

M
W說
本
市
長
老
人
口
結
構
分
析
，
全
市
七
十
歲
以
上
人

王
ng
<

晶
晶R
H

華

口
計
六
萬
四
仟
二
佰
人
左
右
(
七
十
二
年
七
月
)
，

保
守
估
計
其
中
待
技
養
人
口
數
至
少
有
五
分
﹒
之
一
，

然
本
市
機
構
安
養
的
極
限
人
數
約
二
千
人
。

二
、
目
標•• 

推
展
在
宅
服
務
終
極
目
標
在
於
解
決
本
市
無
依
、
貧

困
的
老
人
生
理
、
心
理
、
情
緒
及
社
會
適
應
問
題
。
主
要

目
標
有
入.. 

村
改
善
無
依
老
人
居
家
環
壤
。

M
H協
助
增
進
無
依
老
人
醫
療
服
務
。

叫
何
處
理
與
改
善
無
依
老
人
飲
食
問
題
。

蝸
揖
供
無
依
老
人
家
庭
助
理
服
務
。

(
明
協
助
擴
展
無
依
老
入
的
人
際
關
係
及
增
進
正
常
情
緒

生
活
。

例
加
強
無
依
老
人
休
閒
生
活
及
學
習
活
動
。

肘
增
進
無
依
老
人
培
養
日
常
生
活
能
力
。

的
推
廣
民
眾
照
顧
老
人
之
技
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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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負
責
人
員
及
其
分
工

付
督
導
策
劃
人
員
•. 

由
局
長
、
副
局
長
召
集
專
業
講
師

、
社
工
室
同
仁
組
成
，
負
責
研
擬
及
督
辦
比
方
案
、

辦
理
在
宅
服
務
員
甄
選
、
督
導
及
考
核
、
職
前
及
在



職
訓
練
、
工
作
評
鑑
及
計
量
評
估
等
，
由
社
工
室
執

尸
行
。

持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社
工
室
指
揮
領
導
下
推
展
在
宅
服
務

工
作
，
計
有
在
宅
服
務
員
工
作
分
配
及
督
導
、
老
人

心
理
輔
導
、
提
供
有
關
老
人
之
諮
詢
服
務
、
指
導
兵

家
屬
照
顧
的
方
法
及
舉
辦
各
種
講
座
及
活
動
。

日
押
在
宅
服
務
員
.• 

直
接
對
服
務
對
象
提
供
家
專
服
務
、

丈
書
服
務
、
醫
療
性
服
務
、
精
神
支
持
住
服
務
、
休

閒
服
務
及
其
他
個
別
需
要
之
工
作
。

制
志
願
服
務
人
員•• 

協
助
推
展
在
宅
服
務
工
作
。

的
開
專
業
指
導
人
員.. 

依
業
務
推
展
需
要
，
由
本
局
聘
請

老
人
福
利
及
在
宅
服
務
的
專
家
學
者
，
在
各
種
訓
線

中
作
專
業
上
的
技
術
指
導
。

四
、
推
展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進
度
•• 

廿
七
十
二
年
七
、
入
月
是
推
展
在
宅
服
務
初
期
，
也
是

最
艱
苦
、
的
階
段
，
原
計
畫
責
成
中
山
、
大
同
、
延
平
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為
實
驗
重
心
，
故
就
全
區
內
現

有
七
十
歲
以
上
之
低
收
入
戶
二
六

O
戶
全
面
訪
靚
'

瞭
解
其
需
要
，
宜
導
在
宅
服
務
，
以
利
其
接
受
服
務

。
經
社
工
具
過
濾
雖
得
廿
一
戶
，
但
願
意
接
受
服
務

者
舉
寥
無
幾
。
檢
討
其
原
因
，
民
風
閉
澀
，
不
敢
信

任
別
人
是
滯
碟
的
主
因
，
而
在
中
山
區
主
要
兩
個
老

人
聚
集
地
區
，
彼
此
鄰
里
互
助
立
情
濃
厚
，
甚
至
里

長
也
認
為
鄰
居
、
同
鄉
理
應
照
顧
，
何
讀
假
手
他
人

。
大
同
、
延
平
陸
老
人
居
住
地
分
散
，
七
十
歲
以
上

低
收
入
長
老
，
身
體
多
較
硬
朗
，
他
們
常
以
生
活
起

居
多
年
單
獨
自
理
，
木
願
欠
人
惰
，
觀
日
常
瑣
事
為

唯
一
運
動
，
木
喜
與
陌
生
人
接
觸
，
安
於
現
狀
，
怕

被
打
擾
清
靜
等
理
由
拒
絕
。
另
一
芳
面
由
個
案
訪
視

資
料
顯
示
年
齡
在
七
十
歲
以
下
的
單
身
低
收
入
戶
，

因
發
生
疾
病
、
變
故
，
又
無
經
濟
來
源
，
實
有
服
務

之
需
要
。
故
擴
大
服
務
對
象
，
加
強
宣
導
工
作
。

L
降
低
服
務
對
象
年
齡
至
六
十
歲
之
低
收
入
或
清
寒

戶
。

1
運
用
公
共
集
會
，
如
里
民
大
會
等
加
以
宣
導
。

1
拜
訪
地
方
上
有
關
機
關
及
重
要
熱
心
人
士
，
獲
得

支
持
。

ι
多
次
訪
視
確
有
需
要
的
長
者
，
解
說
在
宅
服
務
的

功
能
，
政
府
關
懷
民
眾
之
德
故
，
請
其
接
受
新
的

福
利
措
施
，
並
保
證
一
切
免
費
。

1
籌
備
瞭
解
其
他
十
個
門
十
三
區
)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
中
心
在
宅
服
務
需
要
量
。

經
過
再
次
的
努
力
與
衝
刺
，
大
同
、
延
平
社
會
福

利
服
務
中
心
於
八
月
廿
五
日
首
先
以
五
個
老
人
展
開
服

務
，
接
著
中
山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亦
籌
備
妥
當
，
在

九
月
中
旬
以
陪
同
就
醫
治
療
為
主
之
服
務
踏
出
其
第
一

步
。

份
由
調
查
社
會
各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在
宅
服
務
需
要
量
，

以
雙
園
、
龍
山
社
會
福
利
中
心
轄
區
內
的
老
人
希
望

接
受
服
務
為
最
多
，
故
積
前
三
個
中
心
的
經
驗
，
確

定
服
務
對
象
，
召
募
適
合
的
在
宅
服
務
員
雙
管
齊
下

，
於
十
一
月
初
雙
園
、
龍
山
社
會
福
利
中
心
順
利
的

成
為
本
市
第
三
個
推
展
在
宅
服
務
的
中
心
。

凶
悍
經
半
年
的
推
展
，
在
宅
服
務
工
作
略
有
雛
型
，
適
逢

社
工
展
，
此
專
案
參
與
展
示
，
深
受
各
界
重
視
。
大

眾
傳
播
媒
介
亦
特
別
報
導
，
使
參
與
工
作
的
同
仁
確

認
血
汗
不
會
白
流
，
辛
苦
是
有
價
值
的
。
同
時
，
不

斷
有
同
仁
反
應
其
責
任
區
個
案
需
要
在
宅
服
務
支
援

，
雖
多
數
分
散
各
地
，
為
盡
最
大
的
服
務
能
量
，
抉

三
月
間
又
增
聘
二
位
在
宅
服
務
員
，
開
闢
新
的
服
務

地
區
，
一
為
北
投
(
含
士
林
)
社
會
一
幅
刺
服
務
中
心

;
一
為
中
山
社
會

一眼
刺
服
務
中
心
為
中
心
熙
，
向
外

服
務
大
安
、
松
山
、
城
中
、
建
成
及
兩
潮
。

服
務
的
工
作
項
目

L
家
專
服
務
|
|
|
協
助
老
人
料
理
生
活
起
居
事
宜
，
包
括

ω
協
助
膳
食
(
三
盤
)
。

ω
洗
濯
、
修
補
衣
物
。

ω
環
境
清
潔
與
整
理
。

ω
協
助
採
購
必
要
之
日
用
品
。

ω
協
助
中
風
老
人
個
人
清
潔
。

ω
代
繳
水
電
費
。

的
代
打
電
話
，
聯
繫
親
友
。

ω
郵
電
信
件
或
物
品
。

2
文
書
服
務•. 

ω
協
助
老
人
填
寫
及
辦
理
有
關
申
請
一
瞄
刺
服
務
之
手
續

。
(
如
醫
療
單
)

ω
協
助
領
取
有
關
立
一
福
利
(
如
慰
問
金
、
慰
問
米
)
。

ω
代
寫
書
信
，
聯
繫
親
友
。

1
醫
療
性
服
務
﹒
.

ω
陪
同
就
醫
診
治
，
督
促
服
用
藥
物
(
遵
照
醫
師
指
定

處
方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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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床
邊
照
顱
，
隨
時
觀
盔
的
老
人
身
體
狀
況
，
必
要
時
聯

繫
醫
療
單
位
或
社
工
具
，
以
防
止
意
外
發
生
。

ω
協
助
經
醫
師
指
導
之
簡
易
復
健
工
作
。

ι
精
神
支
持
(
話
家
常
)
.. 

日
經
常
陪
同
老
人
閒
話
家
常
，
並
適
時
給
予
精
神
鼓
舞
，

使
其
對
人
生
持
有
樂
觀
的
態
度
。

ω
交
換
書
報
知
識
心
得
。

叫
唸
書
報
暸
解
時
寧
、
趣
聞
。

ω
交
談
對
以
後
生
活
安
排
看
法
。

仙
瞭
解
過
去
的
成
就
與
經
歷
。

ω
疏
解
情
緒
苦
悶
。

ω
關
懷
最
近
身
體
、
生
活
狀
況
。

的
詢
問
在
宅
服
務
感
受
與
建
議
。

5
休
閒
服
務
﹒
.

陪
同
身
體
狀
況
一
良
好
之
老
人
從
事
活
動
量
較
低
之
休
閒

及
學
習
活
動
，
以
活
動
筋
骨
，
充
實
生
活
並
擴
大
社
會

關
係
。

ω
陪
同
戶
外
散
步
(
含
輪
椅
)
。

ω
陪
同
至
親
友
處
談
天
。

ω
陪
同
參
加
團
體
性
活
動
。

ω
陪
同
從
事
個
別
性
活
動

(
F
棋
、
體
操
)
。

­

叫
陪
同
參
觀
機
構
。

G
其
他
個
別
需
要
。

輯
工
作
讀
知

L

應
與
社
會
工
作
員
配
合
，
接
受
其
督
導
考
核
及
工

作
分
配
。

么
尊
重
服
務
對
象
(
老
人
)
隱
私
權
，
不
得
洩
漏
及

、

宣
揚
職
務
上
所
獲
知
秘
密
。

1
敏
銳
觀
察
老
人
需
要
，
適
時
予
以
情
緒
接
納
。

ι
尊
重
服
務
對
象
(
老
人
)
意
願
'
處
事
客
觀
，
不

偏
見
，
避
免
不
當
的
承
諾
與
建
議
。

1
與
服
務
對
象
(
老
人
)
維
繫
一
良
好
關
係
'
但
只
限

於
在
宅
服
務
員
的
角
色
與
工
作
。

a
培
養
服
務
對
象
(
老
人
)
發
揮
本
身
的
能
力
，
避

免
因
過
分
照
顧
，
造
成
老
人
依
頓
心
理
。

7
.提
供
老
人
醫
療
服
務
(
如
藥
物
服
用
、
復
健
運
動

等
)
均
讀
遵
照
醫
生
指
示
。

Q
趴
服
務
時
，
非
經
服
務
對
象
(
老
人
)
同
意
，
不
得

由社工具介紹認識案主

接受社工具安詳與指導

，確定工作範園。

社
會
工
作
員
之
職
掌

在
宅
服
務
員
分
至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以
後
，
關
係

最
密
切
的
是
其
督
導
之
社
工
員
，
而
在
宅
服
務
運
作
之
一
民

杏
，
關
繞
在
負
責
之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投
入
的
程
度
。

本
年
度
為
實
驗
階
段
，
為
確
實
執
行
，
以
一
位
社
工
員
督

導
一
位
在
宅
服
務
員
，
其
直
接
督
學
在
宅
服
務
員
進
行
工

作
，
並
視
個
案
情
形
擬
定
輔
導
計
畫
，
使
服
務
對
象
獲
得

最
妥
善
的
照
顧
。

任
意
移
動
物
品
及
擺
設
。

9
.不
得
接
受
服
務
對
象
(
老
人
)
或
其
關
係
人
招
待

及
說
贈
。

叩
每
日
應
詳
實
填
寫
工
作
日
報
衰
，
每
星
期
將
自
報

表
送
社
會
工
作
員
查
閱
，
並
參
加
有
關
之
在
職
訓

練
會
，
以
充
實
服
務
知
能
。

的
開
直
接
服
務
程
序
圓

在
宅
服
務
員
是
經
﹒
由
社
工
員
協
助
直
接
接
供
服
務
，

其
工
作
程
序
圓
如
干
﹒
.

每日服務畢

填i寫 a工作日誌

形
員
進

情
工
改

作
社
及

工
在
理

討
難
處

被
困
同

員
殊
共

工
特
下

社
有
導

與
遇
督

表報日
μ

寫填底月
、
每

修
一
進
一
及
­
: Z

Z
H

圖

檢
­

K
「
­

，
中
i

圖

工
一
我
­

白
H
H
-

期
­
定
-

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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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體
系
是
著
重
層
層
督
導
，
每
一
個
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設
置
社
會
工
作
督
導
員
，
負
責
督
權
中
心

間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為
便
在
宅
服
務
的
功
能
充
分
發
揮
，
確

定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角
色
及
工
作
職
掌
，
擬
定
「
各
社
會
福

利
中
心
負
責
在
宅
服
務
社
會
工
作
督
導
員
暨
社
會
工
作
員

工
作
領
知
」
。

村
推
展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督
導
員
工
作
領
知

L
定
期
瞭
解
同
仁
工
作
進
度
及
所
遭
遇
之
困
難
給
予
督

導
與
協
助
。



2
協
助
處
理
轉
案
事
宜
，
包
括
:

ω
凡
中
心
同
仁
發
現
需
要
在
宅
服
務
之
個
案
先
經
督

導
…
核
准
後
，
再
行
轉
案
。

ω
使
案
主
能
接
納
轉
介
事
宜
，
順
利
建
立
關
係
。

ω
遇
特
殊
種
雜
的
個
案
，

v
明
確
分
工
，
以
提
供
案
主

妥
善
服
務
。

1
機
動
調
整
在
宅
服
務
同
仁
工
作
量
及
的
容
，
使
其
推

展
在
宅
服
務
專
案
之
餘
多
亦
能
兼
顧
其
他
工
作
。

4
掌
握
中
心
個
案
輔
導
情
形
，
督
促
同
仁
隨
時
將
需
要

在
宅
服
務
的
個
案
，
提
供
負
責
在
宅
服
務
同
仁
參
考

，
以
達
到
在
宅
服
務
績
款
。

5

規
劃
並
推
展
在
宅
服
務
宣
導
工
作
。

G
定
期
核
閱
在
宅
服
務
員
工
作
日
誌
、
月
報
表
及
工
作

成
果
統
計
表
。

7
.其
他
未
盡
事
宜
，

現
實
際
需
要
另
行
訂
定
。

M
W推
展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社
會
工
作
員
工
作
讀
知

L

接
獲
適
宜
在
宅
服
務
個
案
，
依
其
案
情
診
斷
，
確
定

服
務
範
圈
。

1

協
助
在
宅
服
務
員
與
案
主
也
立
一
良
好
關
係
'
以
便
接

供
服
務
。

1
瞭
解
在
宅
服
務
員
能
力
、
專
長
及
人
格
特
質
，
於
每

週
一
上
午
排
定
其
工
作
對
象
與
內
容
，
並
視
質
際
需

要
得
以
隨
時
調
整
。

ι
督
導
在
宅
服
務
員
推
展
工
作
，
並
遵
守
工
作
氯
知
，

以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。

1
協
助
並
查
閱
在
宅
服
務
員

，填
寫
工
作
日
誌
'
並
討
論

其
工
作
概
況
。

6.

督
導
在
宅
服
務
員
填
報
月
報
表
，
對
服
務
成
故
作
滸

Q
U其
他
未
盡
事
宜
，
靚
實
際
需
要
另
行
訂
定
O

H
H社
會
工
作
員
督
導
在
宅
服
務
員
程
序
圍

社
會
工
作
員
於
接
觸
在
宅
服
務
工
作
，
即
開
始
一
連

串
的
準
備
工
作
，
也
服
務
對
象
的
選
擇
、
在
宅
服
務
員
的

甄
選
、
參
與
職
前
訓
練
至
服
務
員
報
到
，
協
助
與
社
會
福

利
服
務
中
心
同
仁
認
識
、
到
與
案
主
建
立
初
步
關
係
順
利

推
展
服
務
，
社
工
具
都
有
其
重
要
的
地
位
，
其
督
議
程
序

如
下
﹒
.

償
。

7
.定
期
訪
靚
服
務
對
象
，
每
週
一
次
為
原
則
，
以
瞭
解

在
宅
服
務
員
工
作
情
況
，
並
予
案
主
做
適
當
之
輔
導

。

8
.凡
服
務
個
案
，
每
月
做
摘
要
表
乙
份
，
其
何
容
重
點

ω
一
般
輔
導
摘
要
。

ω
案
主
接
受
服
務
改
善
情
形
。

ω
評
估
未
來
服
務
目
標
。

擇選

職 司"

對=象

自Ij

務
nR Rn 

協助服務員與案
主建立初步關係

|安排服務員每週
工作計畫及進度

|輔導填寫22主!

協助服務員
共同解決困難

督 一一一事| 定期評閱服務員日
誌 3 評估其工作之

質與量。

密

與服務員討論

改進服務之方法

追聽服務員工作
情形一一訪祖案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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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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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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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


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個
案
分
析

本
統
計
時
間
.. 

一
自
七
十
二
年
八
月
展
開
至
七
十
三
年

六
月
止
。

付
服
務
個
案
入
十
三
人
，
其
中
男
五
十
人
，
女
三
十
三
人

(
表
一
、
表
一
一
)
。

叫H教
育
程
度
以
不
識
字
者
均
多
，
佔
全
人
數
百
分
之
五
十

一
。
若
加
以
識
字
與
國
小
程
度
三
十
一
人
，
佔
全
服
務

個
案
百
分
之
八
十
九
，
呈
現
教
育
程
度
高
低
對
高
年
齡

時
有
無
自
我
照
顧
的
能
力
有
關
。
(
表
三
)

甘
家
庭
狀
況
.. 

以
單
身
老
人
為
服
務
對
象
，
共
有
五
十
七

人
。
其
中
服
務
三
個
見
畫
家
庭
是
因
社
工
員
於
輔
導
案

家
，
遇
特
殊
情
況
，
需
在
宅
服
務
支
援
。
情
形
是
|
|

a

L

父
母
因
票
按
法
入
獄
，
居
南
部
祖
母
尚
未
北
上
照
顧

二
個
孫
子
之
際
，
臨
時
提
供
家
事
服
務
。

2
單
親
家
庭
，
因
母
患
精
神
病
，
而
女
兒
為
弱
智
，
在

宅
服
務
員
利
用
晨
閩
、
送
其
至
啟
智
中
心
上
課
，
並
協

助
整
理
家
務
。

制
經
濟
來
源.. 

以
生
活
照
顧
戶
居
多
，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
開
居
住
狀
況
.. 

以
違
建
戶
為
主
，
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，
其

低
價
潮
濕
s

面
積
狹
小
，
容
易
被
生
病
菌
，
有
礙
身
心

健
康
。
但
限
於
實
際
經
濟
困
境
，
無
法
改
變
，
只
能
靠

在
宅
服
務
給
予
些
微
處
理
。

制
主
要
服
務
項
目.. 

依
社
工
具
訪
視
評
估
老
人
需
求
以
家

苓
服
務
、
醫
療
性
服
務
為
主
。
事
實
上
，
在
宅
服
務
員

每
日
所
工
作
的
重
點
除
一
般
精
神
支
持
，
陪
伴
話
家
常

外
，
以
上
二
項
服
務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三
。
其
他
部
分
佔

自
分
之
凹
，
主
要
項
目
是
課
業
輔
導
、
指
導
家
事
處
理

育
法
、
協
助
聯
繫
、
轉
達
事
宜
。

肘
服
務
個
案
數
:
從
最
初
服
務
五
個
個
案
，
至
今
六
位
在

宅
服
務
員
每
月
服
務
案
數
平
均
五
十
八
個
。

的
結
案
分
析
.. 

在
宅
服
務
是
提
供
個
案
無
法
自
理
生
活
起

居
之
際
，
而
老
人
通
常
因
其
功
能
衰
退
，
從
服
務
起
較

表-、服務個案分布地區一覽表:

þ. 
口

少
主
動
停
止
者
。

但
有
些
老
人
當
其
需
要
協
助
的
原
因
消
失
，
如
身
體
稍

健
康
，
腿
侮
痊
癒
可
自
由
行
動
等
會
要
求
轉
移
服
務
。

另
外
老
人
幸
運
的
申
請
住
進
養
老
院
(
如
廣
慈
博
愛
院

、
仁
濟
安
老
院
)
;
或
因
年
老
、
身
體
不
適
、
離
開
人

間
，
皆
是
結
霉
的
主
因
。

一
一
÷
…

表二 、 年齡、性別比較

E 
J 

83 計

女

f 

A 
口

-
…
訂

J i l:liltltli 
表三、教育程度比較

戶主
弋「

83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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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鑑
感
想

ω
替
導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立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均
經
由
考
選
，

具
備
應
有
的
專
業
知
識
和
技
能
，
年
輕
有
熱
忱
'
工
作

認
真
，
態
度
和
藹
有
禮
貌
，
使
初
創
的
服
務
工
作
得
以

順
利
推
進
。

ω
在
宅
服
務
員

e

經
嚴
格
甄
選
，
均
符
合
有
愛
心
、
耐
心

和
恨
心
的
領
準
。
文
作
職
前
的
講
習
和
實
習
，
準
備
相

常
調
到
故
其
待
遇
雖
甚
低
傲
，
但
能
任
勞
任
怨
，
服

務
品
質
甚
佳
c

報
章
雜
誌
'
交
相
讚
譽
。

ω
督
導
間
只
能
認
真
督
導g
與
社
會
工
作
員
、
在
宅
服
務
員

密
吋
記
合
，
浩
成
有
紋
效
的
「
國
隊
工
作
」

(
4
.
S
B

M
M叫
。H
r
J
)。

ω
罵
老
人
作
在
宅
服
務
之
時
間
安
排
，
切
合
其
需
要
，
故

很
受
歡
迎
。
他
(
她
)
們
對
評
鑑
委
員
當
面
致
誠
懇
之

謝
意
間
安
到
重
靚
，
有
感
動
到
老
浪
縱
橫
者
。
無
人

作
不
滿
→閏
月
抱
怨
之
表
示
。

ω
此
兩
(
一
位
宅
服
務
具
有
多
項
功
能
，
如
家
事
服
務
，
為
其

料
理
日
常
生
活
起
居
;
文
書
服
務
，
協
助
填
寫
申
請
福

利
安
絡
提
代
為
辦
理
以
及
代
畜
書
信
;
醫
療
服
務
，
陪

同
研
醫
診
治
督

促
服
樂
及
作
簡
易
程
健
工
作
;
精
神

支
持
誠
的
劫
、
傾
聽
老
人
訴
說
往
年
舊
事
會
閑
話
家
常
，

消
愁
揖
悶
;
休
閒
服
務
，
陪
同
正
常
老
人
從
事
各
種
活

動
及
學
習
，

促
進
社
會
關
係
。

ω
目
前
之
服
務
對
象

，
以
癱
瘓
、
聽
障
、
權
病
之
無
所
依

靠
或
乏
親
友
照
顧
之
低
收
入
老
人
為
主
。
從
接
受
服
務

者
的
泊
中
，
得
悉
未
獲
服
務
之
前
，

因
被
社
會
所
遺
忘

，
情
緒
惡
劣
﹒
悲
觀
消
極
，
自
從
接
受
服
務
後
，
自
尊

心
提
高
，
心
情
較
為
開
朗
;
而
在
家
務
方
面
，
獲
得
質

際
惜
的
，
如
清
潔
打
掃
、
洗
稍
攻
服
、
膳
食
準
備
等
，

而
增
進
不
少
生
趣
。

建
設
事
現

ω
自
前
服
務
之
對
拍
攝
←
-只
限
於
磁
腹
、
重
病
、
癱
瘓
，
無

現
女
照
顧
，
而
自
己
又
無
能
力
處
理
其
日
常
生
活
的
低

收
入
老
人
‘
自
然
績
有
一
辱
人
作
長
期
性
服
務
，
舟
刀
具
功

殼
，
而
在
宅
服
務
員
人
數
有
限
，
而
服
務
對
象
又
多
，

且
散
居
各
處
於
是
路
途
往
返
，
疲
於
奔
命
，
時
間
和

體
力
都
不
經
濟
。
因
此
，
台
北
市
應
籌
設
一
所
老
人

療
養
機
構
(
老
人
福
利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款
規
定
)
，
以

資
示
範
倡
導

現

並
獎
助
民
間
興
建
使
害
瘋
疾
之
老
人

集
中
療
養
，
教
果
宏
大
，
又
省
錢
省
事
。

ω
目
前
對
在
宅
老
人
立
服
務
，
由
社
會
工
作
員
和
在
宅
服

務
員
負
其
全
章
，
人
手
經
費
，
兩
感
木
足
。
倘
能
廣
徵

義
工
(
士
心
願
服
務
員
)
，
出
力
幫
忙，

則
受
益
匪
淺
。

義
工
常
是
乘
興
而
來
，
缺
乏
持
久
耐
性
，
或
其
服
務
時

間
，
難
以
固
定
，
缺
少
可
靠
性
，
故
在
初
辦
時
，
給
予

若
干
報
酬

一

加
重
其
責
任
感
，
彼
的
聯
繫
配
合
，
輪
流

進
行
服
務
。
或
者
將
義
工
區
分
為
兩
類
，
一
為
一
般
義

工
，
一
為
有
酬
服
務
員
，
前
者
為
一
般
正
常
老
人
服
務

，
後
者
負
責
照
顧
貧
病
老
人
。

ω
原
定
在
宅
服
務
主
對
象
，
為
七
十
歲
以
上
之
老
人
，
但

現
有
接
妥
服
務
之
老
人
，
中
，
有
未
滿
七
十
歲
，
甚
而
在

六
十
歲
以
下
者
。
由
於
服
務
人
員
己
感
不
數
，
如
漫
無

限
制
加
重
其
工
作
量
，
則
不
勝
負
椅
。
推
行
伊
始
曾

為
集
中
有
限
之
人
力
、

物
力
和
財
力

‘

似
應
按
原
定
標

準
辦
理
為
宜
?
並
可
減
少
受
理
申
請
時
之
困
擾
，
一
併

將
來
行
有
餘
力
，
再
行
放
寬
尺
度
。

ω
在
宅
服
務
員
所
服
務
之
老
人
過
多
，
平
均
每
位
服
務
員

要
負
責
十
多
位
老
人
，
而
所
得
報
酬
每
月
僅
新
台
幣
壹

萬
元
還
要
自
付
交
通
費

，
如
此
菲
薄
的
待
遇
，
自
然

會
影
響
服
務
品
質
與
工
作
精
神
。
若
將
服
務
中
的
癡
瘓

老
人
設
法
送
往
療
養
機
構
收
容
，
並
啟
用
義
工
協
助
多

則
在
宅
服
務
員
不
致
因
工
作
逾
量
，
而
顧
此
失
彼
且

進
而
可
為
較
多
的
低
收
入
一
般
老
人
提
供
適
切
立
照
顧

ω
目
前
各
區
的
社
會
福
利
中
心
電
話
機
很
少
，
似
應
設
「
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專
線
」
'
定
時
或
不
定
時
與
老
人
或
其

鄰
居
(
顧
及
未
裝
電
話
立
老
人
)
通
話
以
獲
悉
其
生

活
現
狀
及
是
否
平
安
，
並
與
之
間
聊
以
解
長
日
之
等

寂
可
而
示
關
切
立
意
，
則
對
老
人
服
務
更
具
積
極
意
義

。

ω
對
貧
困
老
人
之
在
宅
服
務

、

乃
屬
「
雪
中
送
最
」
'
自

應
採
取
免
費
服
務
方
式
但
以
身
心
正
常

s

家
境
寬
裕

之
老
人
而
言
，
似
可
酌
收
費
用
，

分
擔
服
務
支
出
，
藉

以.. 

小
彌
補
開
支

I
Z不
足
，
並
捏
昇
服
務
之
品
質
;
ω

擴
大
服
務
的
對
象
和
範
圈
;
的
使
樂
，
於
負
擔
經
費
之
老

人
內
心
感
到
舒
服
，
而
對
類
似
情
況
的
申
請
者
，
稍
一
不

約
制
，
見
於
出
現
「
僧
多
粥
少
」
立
困
境
。
至
於
間
收

服
務
費
用
，
不
會
引
起
物
議
，
因
此
，
當
前
立
趨
勢
，
近

鄰
日
，
本
即
有
此
種
規
定
。

素
來
展
望
•• 

在
宅
服
務
在
台
北
市
推
展
起
步
十
分
頭
辛
，
我
們
本

著
努
力
不
懈
、
不
斷
改
進
的
…
…
精
神
，
逐
漸
將
工
作
穩
定
，

那
成
氣
候
。
下
年
度
在
宅
服
務
仍
將
繼
續
推
展
電
再
增
加

單
身
失
依
老
人
較
多
的
大
血
肉
，
社
會
一
鬧
別
服
務
中
心
，
惟
「

萬
事
俱
備
，

只
欠
東
風
」
﹒
經
費
方
面

J

十
分
困
難
。
故

工
作
重
點
川
為
﹒
.

刊
積
極
運
用
大
眾
傳
播
，
宣
導
在
宅
服
務
鼓
勵
市
民
因

瞭
解
而
參
與
，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堅
民
間
力
量
共
同
推
動

，
彰
顯
社
會
一
福
祉
。

持
自
訪
靚
老
人
深
深
感
覺
孤
獨
的
老
人
最
期
望
的
是
門
空
間
申

服
務
及
精
神
支
持
。
基
於
本
年
度
嘗
試
志
願
服
務
的
經

驗
z

將
積
極
宣
導
三
十
五
歲
以
上
家
庭
主
婦
參
與
志
願

服
務
選
擇
大
同
、
延
平
、
出
山
、
雙
園
、
龍
山
、
北

投
、
棋
中
、
建
成
、
大
安
等
六
個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
，
全
面
對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立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展
開
定
期

友
善
訪
問
，
使
社
會
福
利
更
深
入
、
更
踏
實
。

叫
開
加
強
參
與
在
宅
服
務
工
作
人
員
在
職
訓
線
及
督
導
，
使

服
務
品
質
揖
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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